关于报送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接省教育厅高教处“关于报送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http://www.ahgj.gov.cn/72/view/3260），现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申报的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从2014年省级立项项目中遴选。已承担国家级项目尚未提交结题申请的项目负责人本次不可申报。

按照省高教处通知精神，我校今年可申报国家级项目40项。各学院可自主推荐，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项目数的1/3，优先推荐二、三年级的学生项目。以项目负责人所在的学院为准，各学院可推荐的项目数附后。

各学院请于2015年5月22日下午五点前将推荐项目名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回复至实践教学管理处邮箱，过时不再接受。

4、2015年省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也即将开始，请各学院做好宣传准备工作。

实践教学管理处

2015年5月20日
